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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深圳市知識產權局）的網站，全文

可參閱 

http://amr.sz.gov.cn/xxgk/qt/tzgg/content/post_8783992.html） 

 

附錄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使用全国统一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开展经营范围登记的通告 

深市监通告[2021]47 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要求，充分发挥

经营范围登记在公示市场主体信息、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方面的作用，尊重市场主体

经营自主权，优化经营范围登记方式，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规范、便利的登记注册服务，根据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提升信息化水平统一规范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市监注

〔2020〕85 号）要求，决定自 2021 年 5 月 21 日起，我市登记的各类市场主体（含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全面使用全国统一的《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试行）》办理经营范

围登记。具体如下： 

一、新设立市场主体使用规范条目办理登记。 

二、存量市场主体在办理新增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时，对新增经营范围使用规范条目规范

登记。 

三、申请人可以通过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https://jyfwyun.com/）查询、选择所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对应的经营范围表述，并按此填写登记注册申请书中的经营范围栏目。 

特此通告。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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